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威

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基于独立

的立场和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需求。

本次发行完成后有利于减轻公司财务压力、增加自有资金实力，提高公司抗风险

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永强、王进、陈家

会和吕书国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关联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应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公

平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规定，公开透明；该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了对上市公司的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年）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制定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16-2018年）》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现状、业务发展需要、相关监管部

门的要求及股东回报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董事会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符合现

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及股

东取得合理投资回报的意愿，分红政策连续、稳定、客观、合理，有利于更好地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制定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6-2018年）》，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孙吉庆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人选，汤旭炜先生作为公

司副总经理人选，刘旭辉作为公司财务总监人选的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

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

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

提名、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聘任决议。 

 

独立董事：刘玉平、刘庆林、宋希亮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